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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房屋买卖或租赁中发生法律纠纷； 您在家庭婚姻生活中亮起红灯； 您在劳动维权时遭遇困惑……

当您需要法律上的专业指点， 或者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时， 请给我们来信。 “我要找律师” 栏目特意为您搭建起寻觅律

师的桥梁， 只要您将求助事项详细写下来， 并说明需要什么样的律师提供什么帮助， 然后通过邮寄或者电子邮件传递给我们， 我们

将免费为您刊出。 请在来信或者电子邮件中注明您的详细联络方式， 以便律师及时和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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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向求助者提供咨询、 帮助或代理诉讼的律师， 可直接与 《律师周刊》 联系。

《律师周刊》 将及时刊登律师提供的咨询。

无论是求助者还是律师， 都可通过来信或电子邮件与 《律师周刊》 联系。

来信请寄：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 弄 1 号 4 楼 《上海法治报》 “我要找律师” 栏目， 邮编 200032。

或发送电子邮件到 lszk99＠126.com； 也可扫右边的二维码关注 “法律服务” 栏目， 并提出咨询。

劳动工伤刑事行政

挪用公司资金，是否涉嫌犯罪

我弟弟在老家和几个

人合伙开了公司， 他长期

在上海， 对公司业务不太

过问。

现在公司对外欠债，

可是部分资金却被其中一

个股东挪用去归还个人的

贷款了。

请问律师， 这样的行

为是否违法甚至犯罪？

其他股东是否需要做

出正式决议才能要求其归

还？

———陆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那名挪用公司资金去

归还个人债务的股东， 的

确已经涉嫌挪用公款， 陆

先生的弟弟以及其他股东可

以严正要求其归还这笔资金

给公司， 否则可以采取法律

行动 ， 比如向公安机关报

案。

由于该股东的行为已经

违法甚至涉嫌犯罪， 因此公

司不必以做出股东会决议的

方式要求其归还挪用的资

金。

资料图片

协商解除合同， 反悔能否仲裁

我和企业协商解除了劳动合同，

拿到一笔离职补偿。 当时由于我不懂

法律， 因此这笔钱要比法定的解除合

同补偿金少很多。

现在我知道了法律的相关规定，

感到当初公司利用我不懂法， 从而占

了我的便宜， 因此心里很不平衡。

请问律师， 在这种情况下， 我能

否去进行劳动仲裁， 要求撤销解除合

同的协议， 由企业按照法定标准给我

补偿？ ———孟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劳动合同解除

或终止经济补偿达成协议， 协议中约定

的经济补偿金额低于法定标准的， 可以

协议显失公平、 违反了劳动者真实意思

表示为由请求撤销。

如果协议是用人单位提供的格式版

本， 经济补偿金额低于法定标准也可以

视为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

除劳动者权利， 该格式条款应当认定无

效。

当然， 如果用人单位已经明确告知

经济补偿的相关法律规定 （计算方法和

计算标准），在协商后劳动者愿意接受较

低补偿的情形除外。

合同尚未到期， 被辞退有无补偿

房产想给儿子， 应该怎样操作

我的老伴去世多年， 有一套房子

我想留给小儿子， 可是朋友告诉我，

该处房产有我已去世老伴的份额， 因

此其他子女都有份。

但这个小儿子体弱多病， 本身经

济条件并不好， 但对我一直非常关心

照顾。

请问律师， 如果我想让他在我百

年之后得到该房产的所有产权， 应该

如何操作？

———韩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如果该处房产是韩先生与老伴的共

同财产，老伴去世前又没有立遗嘱，子女

也没有明确表示放弃继承， 则他与所有

子女均有权继承老伴的那一半房产份

额，也就是说，该处房产归韩先生与子女

共同所有。

如果韩先生的子女放弃继承权，则

该房产归他一人所有， 他可以立遗嘱明

确该处房产由小儿子继承。

老人留下遗产， 应该如何分配

张某近日去世， 未立遗嘱， 留有

一处房产。 张某的老伴还在世， 此外

有一子两女， 其中一个儿子已故， 留

有一个女儿 （即张某的孙女）。

请问律师， 这处房产具体应如何

分配？ 各继承人的份额是多少？ 孙女

是否有继承权？ ———徐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张某死亡之前， 如果没有订立合

法有效的遗嘱，那么他死后由配偶、子女

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一般按均等份额进

行遗产分配。 另根据“代位继承”的有关

规定，如继承人（张某的一个儿子）先于

被继承人死亡的， 张某的这个孙女享有

代位继承权。

据此，张某的老伴、两个女儿、孙女

应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按均等份额继

承遗产。另外，如果此处房产属于夫妻共

同财产，那么作为张某遗产分割的，应是

该房产的一半产权。

婚姻家庭

曾立共同遗嘱， 一方能否更改
一对老夫妇黄某和葛某共同订立

了一份遗嘱， 其中注明， 遗嘱内容待

两位老人都过世后生效 。 2012 年 ，

丈夫黄某去世。 2016 年， 葛某不顾

子女的反对， 执意跟另一位丧偶老人

肖某再婚， 婚后她表示要修改遗嘱。

请问律师， 葛某在已经和过世的

前夫订立共同遗嘱后， 能否再自行订

立遗嘱？ ———洪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公民都有确立自己遗嘱的权利， 而

遗嘱在公民个人死亡后生效， 现黄某和

葛某当初共同所立的遗嘱， 也只是他们

对于各自个人财产的处分； 因此， 黄某

所立遗嘱生效， 而葛某所立遗嘱并不生

效， 只要葛某尚在世， 其有权修改自己

的遗嘱或者撤销自己的遗嘱。

我和妻子在 2013 年

10 月份登记结婚 ， 婚前

购买商品房一套， 房款主

要是丈人出的， 我出了一

小部分钱， 并且在装修时

也出了钱。

此后在办理房产证的

时候， 证上只写了我妻子

的名字。

请问律师， 如将来我

们离婚， 这套房子是属于

妻子的个人财产， 还是应

该属于我们的夫妻共同财

产？ ———马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我国 《物权法》

的规定， 如该房屋是在结婚

之前购买的， 产权人为马先

生妻子个人， 则该套房屋即

使在婚后才取得房产登记，

仍旧属于妻子的个人财产。

但马先生若有证据证明

在购房及装修时曾出资， 法

院会考虑要求马先生的妻子

返还全部或部分出资。

婚后登记房产， 是否共同财产

合伙拉货出事， 赔偿谁担责任

我和张某合伙做生意， 从别人处

租了一辆货车去拉货， 车是由张某的

儿子开的 ， 我和张某都坐在驾驶室

中。 回来途中发生了车祸， 导致一人

重伤， 交警认定我方承担主要责任。

现在张某说， 我们既然是合伙做

生意， 在运货途中发生的事故， 最终

赔偿责任我应当承担一半。 但我认为

既然认定我方是主要责任， 说明是张

某的儿子开车时存在过错， 此事和我

完全没有关系， 不应由我承担责任。

请问律师， 这一事故的赔偿我是

否需要承担？ ———王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所谓合伙， 就是共同出资、 共同经

营、 共担风险、 共享收益。 现合伙人一

致同意聘请司机开车 ， 发生了交通事

故， 且又承担主要责任， 合伙人对外应

当承担连带责任。

据此， 尽管张某的儿子开车存在过

错， 王先生和张某作为共同合伙的经营

人， 应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当然， 王

先生和张某对外共同作出赔偿后， 有权

向有过错的张某儿子追偿， 那是另一个

法律关系。

我叔叔跟别人喝酒，

在酒醉的情况下替王某的

一笔借款当了担保人， 即

在借款协议的 “担保人”

栏目下签了名， 但是没有

签署其他文书。

这事我叔叔本来自己

都忘记了， 最近债主一直

找他要求还钱， 并出示了

那份协议， 我叔叔才知道

当天自己签了名， 但签名

时他其实已经喝得迷糊

了。

请问律师， 在这种酒

醉的情况下签字是否有

效？ ———顾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顾先生的叔叔在酒醉

情况下， 签下姓名作为担

保人， 这是否有效并须承

担责任， 要看具体情况加

以分析。

比如： 顾先生的叔叔在

签字时， 意识是否清醒、 有

没有旁证、 他对借款协议的

内容是否清楚、 担保性质和

方式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

证等。

总之， 除非顾先生的叔

叔有这一系列证据可以证

明， 该担保是在违背自己真

实意思的情况下签字的， 否

则将很难摆脱相应的担保责

任。

酒醉之下签字， 担保是否有效

小狗进店咬人， 由谁承担责任

我在市郊租了一间门面房开小

店， 隔壁店家有条小狗， 有时候乘主

人不注意会跑到我的店里来。 最近它

又跑到我店里， 不知道为什么对着一

个小孩咬了一口。

孩子的家长马上带着孩子去了医

院， 现在来找我索要赔偿。 我告诉他

小狗是隔壁店家的， 但他说我将小狗

放进来， 就是我的责任。

请问律师， 此事是否应该由狗主

人承担责任？ 我是否也有赔偿责任？

———苏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我国 《侵权责任法》 明确规定， 动

物饲养人、 所有人对自己饲养或所有的

动物， 负有管理的职责。 现由于小狗主

人没有管理、 约束好自己饲养的小狗，

以至于小狗私自溜到了隔壁店铺， 而苏

女士未采取相应措施， 导致小狗咬伤了

店里的客人， 小狗主人和苏女士都有一

定的责任。

其中， 小狗主人应当承担主要的赔

偿责任， 而苏女士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

赔偿责任。 苏女士如果向被咬的顾客作

出了相应的赔偿， 依法可以再向小狗的

主人追偿。

债权债务

拖延执行协议， 应当如何维权

王女士和丈夫达成离婚协议， 约

定卖掉房子， 双方各得一半房款。 但

在登记离婚后， 王女士的前夫一直拖

延卖房。

请问律师， 现在王女士应该怎么

办才能尽快卖房？

———郑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王女士和前夫协议离婚， 并就财产

分割问题作出了书面约定， 现王女士的

前夫不愿意出卖该房屋， 王女士完全可

以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要求前夫履行

该离婚协议。

侵权赔偿

我一年前经人介绍借

了一笔钱给王某， 当时书

面约定利息是 10%， 期限

是一年。

现在借款已经到期一

段时间了， 王某只还了本

息总额的大约 30%。 我多

次向他催要， 他不耐烦了

说让我去起诉， 如果法院

判决肯定不会支持 10%的

利息 ， 他反而可以少还

钱。

请问律师， 王某说的

是真的么？

———苏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

定， 民间借贷的利率有最高

的限度， 超出限度的， 超出

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因此 ， 苏女士如去起

诉， 可以要求王某归还借款

本金和法定范围内的利息。

另外， 王某拖延还款期

间应当计算利息。

遭遇借款不还， 起诉是否不利

物业房产

交通事故

我租了一处门面房做

小生意 ， 至今已有 3 年

多。 合同 9 月底到期后我

要求续租， 可是房东说房

子要另作他用， 具体时间

未定， 还说我可以继续使

用该处门面房， 租金也仍

然按照原来的标准支付，

但没有签订新的租房合

同。 现在房东通知我尽快

腾房。

请问律师， 原来的租

房合同是否视为延续？ 我

能否不腾房而要求继续租

用？ 如果必须腾房， 那么

应在多少时间内完成？

———张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如果张先生在原来的

租赁合同终止之后， 并没

有续签新的租赁合同， 但

房东同意他继续租赁该房

屋， 并按照原来的标准支付

租金， 这表明张先生与房东

继续租赁的关系为法律上的

“不定期租赁”。 作为不定期

租赁， 房东有权随时要求解

除合同， 但应提前告知并给

予必要的搬离时间。

房东现要求张先生搬迁

腾房， 就是要解除该不定期

租赁关系， 张先生必须搬离

该房屋， 但房东应事先给予

他必要的搬离时间。

租用房屋开店， 咨询相关问题

偷了辆摩托车，面临何种刑罚

我弟弟在老家偷了朋

友的一辆摩托车， 偷偷开

了几天后将车卖掉了， 那

辆车的市场价格大概是

5000 多元。

现在我弟弟被取保候

审， 家里人替他把钱赔给

车主了， 对方也表示愿意

原谅他。

但是丢车的时候对方

已经报警， 警方说案子是

不能撤的。

请问律师， 像他这样

的盗窃数额， 大概会面临

怎样的刑罚？

———钱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

东律师回复如下：

钱先生的弟弟涉嫌盗窃

罪， 根据其盗窃数额， 依法

可能面临 3 年以下的有期徒

刑。 如果他能积极赔偿被害

人的损失 ， 取得对方的谅

解， 酌情可从轻处罚。

我在现在的企业工作了 1 年半，

当初签订合同的期限是 3 年， 这就是

说本来我还应该工作 1 年半。

请问律师， 现在辞退应该给我多

少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 ———薛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薛小姐已经在该用人单位工作了

1 年半 ， 根据 《劳动合同法 》 有关规

定， 在用人单位提前主动解除劳动合同

的情况下， 薛小姐可以向该公司要求支

付经济补偿二倍的赔偿金。

《劳动合同法》 另规定， 经济补偿

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 每满一

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

付。 也就是说薛小姐可以获得两个月的

工资作为补偿。


